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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公共服务不能忽视“少数人”
□本报评论员 张琪

疫情防控期间，“亮码通行”
俨然成为日常出行标配。对于多
数人来说，有健康码在手，可保通
行无忧。毕竟，出差住宿、上班入
校、乘车看病，几乎在所有的公共
场所都用得着“健康码”。不过，各
地也出现了不少“码”烦事，部分
老年人无码或不会用码经常被拒
之门外。当健康码成为通行证，老
年人等特殊群体该怎么办？

日前，在大连地铁12号线出
现这样一幕：一位老人因没有健
康码，进站时受阻，与车站工作人
员发生了言语上的争执。工作人
员让老人出示社区提供的健康
码，但老人一直没能理解，表示车
站工作人员没有给他。

从争执中老人一直对工作人
员喊“没有这个事”“谁给我”等话
语来看，老人可能真的不太清楚
健康码是怎么一回事，而不是“豪
横地硬闯”。反观地铁工作人员只
是一味地讲规定，将人拒之门外，
做法上显得有些冷冰冰。

这件事情，其实是当下日常
生活中“老人与码”矛盾的典型表
现。网络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社
会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总
有一部分人还没法完全跟上发展
的节奏。现在，不少老人日常生活
是与网络脱节的，不明白健康码
是咋回事并不奇怪。另外，也有不
少老年人用的是老年机，对年轻
人来说易如反掌的健康码申报和
出示，对老人来说却是难上加难。
如果没有子女后辈帮忙，可能真

的是寸步难行。
当前，健康码关联公共服务的

场景太多，因为没有或不会使用健
康码，老年人群体出行、办事有了
太多“堵点”“痛点”，但是公共服务
不能因此忽视和遗忘特殊群体，疫
情防控更不能出现“盲点”“漏点”。
公共服务既要考虑和服务大多数
人的需求，也要为少数的特殊群体
做好预案。公共服务的平等性决定
了它的服务对象必须是“一个都不
能少”，因此，公交系统在制定疫情
防控措施时，应通盘考虑适应人
群，及早做好各种预案。

很多地方都在这方面积累了
成功的经验。在有的地方，老年人
在出行时可到当地社区、村委会
开具“健康通行证”替代健康码。
此外，在杭州，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可以领取市民卡，通过线下刷卡
完成验证。另外，在北京等地，健
康码增加了“他人代查”功能，除
了家庭成员外，公共场所工作人
员也可以帮忙代查，避免生硬地
将人拒之门外，以解决部分老人
出行的难题。此次事件后，大连地
铁就提醒，老人和儿童乘坐地铁
可以下载打印“疫情期间通行
证”，确保在全市畅行。

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
“健康码”的应用将会长期存在，针
对特殊群体，就得有特殊办法。“健
康码”的使用推广应该也能够做到
更细致、更人性化，前提是有关部
门要从观念上重视特殊群体的需
求。希望各地不因事难而推诿，不
因善小而不为，尽快抹平少数群体
在公共服务领域面临的各种门槛。

□戴先任

自从共享电单车投入内江市
威远县以来，便引来出租车司机
围堵。围堵现场，一出租车驾驶员
说：“威远才多大点?共享电单车
进来，我们还怎么生活?”

出租车对共享电单车围追堵
截，不准共享电单车投放，按当地
交警的说法，出租车的行为是对
违规投放电单车进行的阻拦和举
报。威远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袁超则称，该共享电单车平台没
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即进行投
放。这么来看，出租车的做法甚至
是值得表彰的“正义之举”。

但共享电单车是运营企业的
企业财产，就算运营企业不按规
定乱投放，出租车司机也应该按
照正确的方法进行举报。而出租
车司机对共享电单车围堵抵制，
这既对共享电单车造成了破坏，
也给共享电单车的运营企业带来
了损失。这样的做法不仅不妥，还
有故意损坏公私财物之嫌。

在围堵现场，出租车司机也
说出围追堵截共享电单车的真实
原因：因为影响了出租车生意。这
样的现象其实也很常见。每一种
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对既有
秩序造成冲击，会动一些既得利
益者的“奶酪”，甚至会取代旧事
物。因此，容易遭到一些人排斥与
反对。显然，不能因为有人反对，
就反对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是否
值得接纳与支持，要看其是否对
社会有益，就算可能带来一些弊
端，只要利大于弊，也要对新生事
物持包容与支持的态度。

据了解，这已是该共享电单
车第二次在威远县遭遇投放失
败，且两次均是因遭到出租车的
抵制。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可取。只
有各方理性对待新生事物，在合
法合规的前提下对新生事物进行
引导与规范，才能促进新生事物
健康成长，促进社会进步。

对共享电单车

要持包容与支持态度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张玉环被羁押近27年获得无
罪释放。有人为张玉环的沉冤昭
雪感到欣慰，有人为张玉环家人
的悲欢离合唏嘘不已，但是对这
起案件的关注如果仅止于人情伦
理，就很难真正理解这出悲剧的
现实意义。一番喟叹之后，我们更
应该思考的是，推翻一桩“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的原审判决何以如
此艰难。

据媒体报道，张玉环为了
自证清白，二十多年来写了几
百封申诉信。虽然张玉环最终
获得无罪释放，但是这个结果
并非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换来
的。让人尴尬的现实是，那些蘸
满了泪水的申诉信全部石沉大
海，毫无反响。张玉环案的真正
转机出现在 2 0 1 7年，同村的一

名村医因为此前得知张玉环一
直在狱中喊冤，他在这一年托
人联系到了律师。律师看过判
决文书的第一感觉就是此案极
不正常，“冤案的判决，闻起来
就有一种虚假的味道”。律师认
为此案存在诸多疑点：物证缺
乏鉴定，无法直接证明张玉环
作案，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并
形成证据闭环；全案仅有的两
份有罪供述之间存在很大出
入；江西省高院终审时没有律
师为张玉环辩护，涉嫌程序违
法等。

律师的介入为此案的重审打
开了突破口。2017年8月，张玉环
向江西省高院递交刑事申诉书请
求再审。2018年6月，江西省高院
决定对该案立案复查。2019年3月
1日，江西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
2020年7月9日，张玉环案在江西

高院再审。2020年8月4日，再审宣
判张玉环无罪。从这条时间链可
以看出，在律师介入之后，张玉环
案才真正开启了司法纠错进程，
并且卓有成效。律师的专业能力
确实是推动此案最终实现公平正
义的关键力量，如果没有律师的
介入，张玉环的申诉信应该还是
像“西西弗斯巨石”一样，周而复
始，劳而无功。

其实，早在 1 9 9 5 年 3 月 3 0
日，江西省高院就曾认为该案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南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令
人痛心的是，张玉环案在一审
时尚有法律援助律师，在 2 0 0 1
年的终审刑事裁定中却没有律
师出庭辩护。平时写申诉信都
要查字典的张玉环，在这样重
要的庭审中除了大喊“冤枉”，
自然很难表现出足够的辩护能

力。在诉辩双方力量完全不对
等的博弈中，张玉环案就失去
了宝贵的纠错机会。

张玉环被改判无罪之后，当
初的刑讯逼供问题随之浮出水
面。公平正义容不得刑讯逼供，
时间久远不能成为追责的障
碍，只要司法机关实事求是，直
面问题，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
一定会受到追责。让作恶者付
出应有的代价，也是人们普遍
追求的实体正义。但是，我们更
应该看到，刑讯逼供制造的冤
案之所以迟迟不能进入纠错程
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很多
司法环节忽视了程序正义。

从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再
到服刑期间，张玉环几乎一直处
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绝望之中。缺乏程序正义，一个人
的抗争注定是无力的，张玉环的

申诉信全部石沉大海并不奇怪。
作为犯罪嫌疑人，张玉环如果能
够按程序行使获得法律帮助的权
利、委托辩护人的权利、对侵权提
出控告的权利，即便遭遇刑讯逼
供也未必会被裁定为杀人犯；作
为服刑人员，张玉环如果能够按
程序行使申诉权，即便遭遇了误
判，也可以避免把牢底坐穿的人
生悲剧。遗憾的是，张玉环的这些
权利似乎都停留在了纸面上，并
没有及时进入程序轨道，这才是
张玉环案铸成冤案并且难以翻案
的根源。

张玉环被舆论称为“羁押时
间最长的蒙冤者”。面对传奇的张
玉环，只是悲伤着他的悲伤，快乐
着他的快乐，不过是把自己当旁
观者。如果程序正义不能由此得
到足够重视，其实每个人都可能
成为另一个张玉环。

□史奉楚

8月8日，提请审议的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进一步明确了专门学校和专门
教育的法律定位，不再使用“收
容教养”概念，而将有关措施纳
入专门教育。

近年来，未成年人霸凌或恶
性违法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其中
不少案件由于施暴人未达刑事
责任年龄而不予刑事处罚。这必
然会引起公众热议和被害人的
强烈不满，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尚有难度，需要进一步研究论
证。在此背景下，以专门教育矫
正犯错“熊孩子”的做法无疑具
有一定的紧迫性与合理性。

从近年来的报道可知，一些
未成年人实施校园暴力、霸凌事
件时有发生，甚至有些行为已经
超出了欺凌程度。如2012年4月，
湖南省衡阳县西渡镇突发一起
特大命案，一名12岁的男孩用水
果刀将姑妈一家三口杀害。2019
年10月20日，13岁大连男孩蔡某
某将在同小区内居住的10岁女孩
杀害并抛尸灌木丛。

但是，根据刑法，只有已满16
周岁的人犯罪，才应当负刑事责

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等恶性犯罪的，应当
负刑事责任。因不满16周岁不予
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
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候，也可
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也就是说，
未满 1 6周岁者有严重“犯罪行
为”，但又不能施加刑事制裁的，
可由政府收容教养。

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规定过
于原则，操作性比较差。加之实
践中很多地方没有设立专门的
收容教养机构和场所，也没有比
较成熟的做法，以致无法落实。
在一些未成年人杀人案件中，均
未对涉罪未成年人收容教养，有
的责令父母加以管教，有的甚至
送回原学校就读，使其处于“放
任自流”状态。

这导致施暴“熊孩子”不仅
尝不到无视规则的苦果，也无法
对法律产生敬畏感。这既是对公
平正义的戕害，也是对受害人的
极大不公，更会让公众失去对法
律和正义的信任，引发恐慌和不
安，甚至酿发同态复仇事件。

明确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
的法律定位并加以落实，显然可
以解决当前对犯错“熊孩子”无
法矫正的“空当”问题。需要指出

的是，“收容教养”具有一定的负
面色彩，被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
有可能被贴上标签，受到歧视。
一些家长也会有此担忧而排斥

“收容教养”。而“专门教育”具有
中性色彩，以此取代“收容教养”
可以有效免除这一尴尬。

值得说明的是，拟增设的
“专门教育”制度亮点颇多。如对
于“触犯刑法”而因年龄问题不
受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专
门学校。对于有其他严重不良行
为的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学校
也可申请将其送入专门学校。省
级政府则应至少确定一所专门
学校，分级分类进行教育和矫
治，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教育、
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可以说，以“专门教育”取代
“收容教养”，并要求地方政府加
以落实，有效地解决了难以教育
犯错“熊孩子”的现状，不仅是对
犯错未成年人的切实负责，也是
对公平正义的切实负责，更是对
家长不会管教、无力管教、过度
溺爱、学校“不敢管”的有力纠
偏。只有不放弃不抛弃地开展专
门教育，方能让误入歧途的未成
年人得以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
会。

葛一家之言

葛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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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环的几百封申诉信为何石沉大海

如果程序正义不能由此得到足够重视，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张玉环。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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